
附件8：

“十佳旅游酒店”评分表

	序号
	项目和内容
	评分依据和方法
	分档计分
	自评得分
	初评得分
	评定得分

	1
	年累计接待团队人数
	人数≥10000
	40
	
	
	0

	
	
	人数≥8000
	35
	
	
	

	
	
	人数≥6000
	30
	
	
	

	
	
	人数≥4000
	20
	
	
	

	
	
	人数≥2000
	15
	
	
	

	
	
	人数≥1000
	10
	
	
	

	2
	服务质量
	年度内无游客投诉得10分，有一起扣2分。发生较大网络舆情不得分
	10
	
	
	

	3
	客房入住率
	入住率≥90
	15
	
	
	

	
	
	入住率≥80
	12
	
	
	

	
	
	入住率≥70
	9
	
	
	

	
	
	入住率≥60
	6
	
	
	

	
	
	入住率≥50
	3
	
	
	

	4
	“四上”入统情况
	纳入到统计局限额以上住宿入统企业得10分，未入统不得分
	10
	
	
	

	5
	营业额增速情况
	增速≥30%
	15
	
	
	

	
	
	增速≥20%
	12
	
	
	

	
	
	增速≥10%
	9
	
	
	

	
	
	增速≥5%
	6
	
	
	

	6
	客房数
	酒店应有至少50间（套）、星级旅游民宿10间（套）可供出租的客房，未达到不得分
	10
	
	
	

	7
	加分项
	评为五星级、四星级、三星级、二星级旅游饭店或民宿分别加10分、8分、6分、4分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100
	
	
	




